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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簡訊通知奏效 酒駕舊案露曙光 查封祖產秒繳清 

    彰化縣一名年約 50 餘歲林姓男子於 103 年間因無照駕

駛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遭臺中市警察局舉發，臺中市交通

裁決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罰後移送法務部行政執

行署彰化分署執行，因義務人名下查無財產可供執行，戶籍

又被強制遷入戶政事務所，多年來累欠違規罰鍰已高達 14萬

餘元，近日彰化分署結合數位發展部推行的「政府專屬短碼

簡訊平台」，首次嘗試以傳送簡訊方式通知義務人繳納，同

時強力查封因繼承分割所得的土地，終於促使義務人出面一

次繳清! 

    彰化分署為深化小額案件執行，提高義務人自繳率，降

低執行成本，自 112年底加入數位發展部「政府專屬短碼簡

訊」試辦計畫，由執行同仁向移送機關申請查調義務人留存

之手機號碼，透過上開簡訊平台發送繳款通知簡訊，已有不

少民眾獲悉自己有欠稅費情事後主動來電詢問並辦理分期

繳納或繳清。 

    本分署為落實「酒駕零容忍」政策，配合法務部行政執

行署「強力執行滯欠酒(毒)駕罰鍰案件專案」，同步加強執

行酒駕案件。其中，林姓義務人因平時以打零工維生，執行

存款、薪資均無所獲，又因時常更換工作地點行蹤飄忽不定，

戶籍被強制遷入戶政事務所，裁處書及相關公文書均因應受



送達處所不明而以公示送達為之。近期執行人員發現義務人

名下因遺產分割而取得 2筆土地，執行人員考量本案執行期

間將屆滿，紙本查封公文如以公示送達為之恐怕緩不濟急，

因此，除發文囑託地政機關查封登記外，同時運用政府專屬

短碼簡訊平台發送簡訊通知義務人自動繳納。 

    這次執行股竟意外地接到義務人來電表示願意辦理分

期並請求塗銷查封。在執行同仁表達分署強力執行酒駕案件

以杜絕僥倖的決心之下，義務人終於妥協，向親友籌錢一次

繳清後由分署塗銷查封。義務人表示，父母日前過世後兄弟

姊妹共同繼承位於溪湖的土地，最近才完成共有物分割，這

些祖上留下來的土地被查封後，曾跟家人討論如因此被拍賣

掉實有愧於先人，因此向家人借錢一口氣繳清所欠 14 萬餘

元，終於解除祖產易主的危機。 

     彰化分署呼籲，民眾參加聚會飲宴，切勿酒後駕車，以

留給自己及他人一條安心回家的路。滯欠酒駕罰鍰的民眾請

儘速出面處理，否則，執行機關將採取強力執行作為，實施

扣押存款、動產或不動產，以遏止僥倖又不負責任的酒駕陋

習。 

  
 



 

▲林姓義務人拒絕酒測裁處書 



 

 

 

 

 

 

 

 

 

 

 

 

 

 

 

 

 

 

▲林姓義務人收到政府專屬短碼簡訊畫面 

 

▲林姓義務人到場繳納 


